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王慧茹

電　話：(02)77366346

受文者：如交換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臺人(三)字第10002168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詢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期間，依教師兼導師與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之實際差距節數發給代理導師鐘點費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1、 復貴府100年11月14日府人給字第1000358772號函。

2、 查本部89年9月15日台（89）人（三）字第89087811號書函略以，有關公立中等學校導師請假期間，由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如因教學需要無法減少授課鐘點時，同意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依其實際代理天數（含星期例假日），以1星期4小時為計算基準，按比例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惟代理時間經折算不及l小時者，不計。

3、 次查本部97年8月14日台人（三）字第0970149631A號函略以，本部94年9月13日台人（三）字第0940112052號書函及89年9月15日台（89）人（三）字第89087811號書函略以，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期間因教學需要無法減少授課節數者，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依其實際代理天數（含星期例假日），以一星期4小時為計算基準，按比例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惟案經行政院97年7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0970016004號函准予改依教師兼導師與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實際差距節數及實際代理天數，發給代理導師鐘點費。是以，本部上開94年9月13日及89年9月15日書函有關國民中小學代理導師鐘點費計算基準，均併予停止適用。

4、 以上開行政院97年7月30日函於「實際代理天數」部分，已無「含星期例假日」之文字，亦未規定「代理時間經折算不及l小時者，不計」，爰每週應授課天數及實際代理天數均不含星期例假日，並請依每週授課之實際差距節數及實際代理天數，按比例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

正本：彰化縣政府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彰化縣政府除外)、本部國教司、中部辦公室、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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